
唐丁丁：金融赋能生物多样性保护

文/唐丁丁

摘要：唐丁丁在发言中提到《2020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中的 30*30目标定

义不清，7000亿资金缺口也缺少明确的计算和来源。因此需要构建一个凝聚共

识和协调全球目标的支撑体系确保保护行动可监测、可报告、可测量。不仅是干

旱区，世界各地的相关部门如何更好地调集资金，保护生物多样性需要更多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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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金融论坛学术委员、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绿色贸易与投资专委会荣誉主任

委员唐丁丁教授在第一节“CBD《2020 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解读及干旱区生

物多样性现状”中发言，阐述了金融行业对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大意义。他的发

言经本刊摘要整理如下。

感谢周晋峰秘书长邀请我参加今天的讨论。这个讨论非常重要，也非常有意



义。我本人也受 CBD秘书处邀请，以观察员的身份参加了《2020后全球生物多

样性框架》制定过程中金融方面的相关讨论。因为我的工作经历大都与金融机构

有关，今天我主要就干旱区与金融业之间的联系谈一谈看法。

《2020后框架》中主要提到了一些具体要实现的目标，包括进一步凝聚全

球共识，设定未来 10年的目标等。

我先谈谈30*30保护区问题。刚才周晋峰秘书长也讨论了关于30*30的问题，

我个人对 30*30的问题原则上是表示支持的，但是我认为《框架》在 30x30的问

题上，解读得并不是很清晰，所以引起了一些不同的认识。有人把它理解只局限

于保护地的 30%的保护，有人把它解读成关注整个国家 30%的自然面积的保护，

这就有很大的差别。国土的 30%和保护地的 30%，这是存在着很大的差异的。

再说说《框架》中提到的 7000亿资金缺口的问题。7,000亿资金其实也存在

着类似的差别化的理解和解读。虽然一些研究表明目前存在很大的资金缺口，毛

算的话可能是每年 1万亿美元，但是框架里提出 7,000亿，我不知道 7,000亿是

如何分解和解读的。其实在很多投资的目标设定上，我们只有彻底解读后，才能

够去回答这个钱从哪里来，用到哪里去。如果 7,000亿不能够很好的回答它包含

哪些内容，为什么去把它解读为一个 7,000亿的缺口，而不是 8,000亿，1万亿，

其中存在着定义和解释不清的问题。定义不清，基于它制定的措施和解决方案，

就可能不能够实现 7,000亿的目标。我个人认为今后可能很多生物多样性保护资

金的需求，将来自间接投资。在投资基础设施的活动当中，用于保护生物多样性

所需要支付的额外资金，并没有被完全、有效地核算出来，那也就不太可能已经

被现有的 7,000亿敞口计算在内。我们需要更加努力地去关注金融机构和企业机

构投资基础设施时所可能产生的新的生物多样性丧失的问题。而在这方面所进行

的投入，如果把它计入到我们设定的目标当中，这个数字可能不止 7,000亿。关

于 7,000亿的资金的问题，发展中国家可能更为关注。在 COP15 的高级别会议

上，不少非洲国家更为关注怎样解决资金问题，讨论是否有必要设立一个专门的

资金机制。目前他们只能依赖全球环境基金（GEF），而该基金在每一个增资期

所能增资的额度只有几百亿，距离我们刚才提到的，不管是 7,000亿还是 1万亿，

差距甚远。仅靠全球环境基金来解决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能力建设、技术转让等问

题是远远不够的。



这就牵扯出另外一个话题，我们需要构建一个凝聚共识和协调全球目标的支

撑体系，包括资金、技术、M&A(measure and assessment)，确保保护行动可监测、

可报告、可测量。这样的机制和制度的安排，不管是干旱地区还是非干旱地区，

只要涉及到生物多样性保护，就是需要的。具体来说，在金融领域，如何建立一

个有效的资金机制来配合生物多样性目标的实现呢？中国政府在昆明 COP15的

第一阶段会议上，提出了率先捐资 15亿人民币，号召世界各国不同的资金机构，

共同创建一个全球性的、多元化的资金机制，帮助发展中国家解决他们所面临的

能力建设和技术转让等问题。闭幕会议上，英国承诺增加特别自愿信托基金，但

只提供 20万英镑，这个数量是非常小的。法国总统马克龙则承诺，要将该国政

府承诺的气候资金的 30%用于解决生物多样性问题。英国随后也宣布将进一步增

加气候资金用于生物多样性保护。从英国和法国政府的新承诺可以观察出来，他

们都要把生物多样性资金与气候资金绑在一起，作为一个整体的资金池，这就会

来一个新问题，《气候协定》里提出的，到 2025年每年对发展中国家的支持资金

将达到 1,000亿美元这样一个规模，与我们 2020后框架中提到的 7,000亿资金缺

口之间，究竟有怎样的逻辑关系和内在联系？现在这个关系还不甚明朗。

基于这些考虑,再回顾一下 2021年 8月份 CBD秘书处所提出来的《2020后

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壹案文。其中第 15条提到了需要采取一种参与性和包容

性的全社会的方法。具体如何实施，路径是怎样的？希望这次干旱区对话能对此

有一些建设性的讨论成果出来。第 20条也提出鼓励制定更多的补助性（补充性）

的方案，为框架的执行做出新的贡献，并能以有效的报告机制提交履行承诺的进

展。第 21条的 c项提到了要促进和建立平台和伙伴关系，要整合各个方面的力

量，用以分享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成功案例和经验教训。这些想法很好但过于拘泥，

没有完全解决我们所关心的资金的问题，以及如何调动社会各方面力量参与生物

多样性保护的问题。

中国政府去年 10月 11号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指

导意见》，是我国在生物多样性保护领域的最高决策。第 15条和第 21条都提出

了要鼓励和支持建立多元化的伙伴关系。第 25条还提出要鼓励和建立市场化和

社会化的投融资机制。中国政府提出来的这两点重要的指导性意见，与 CBD框

架的行动和目标是一致的，但我觉得我国提的比公约秘书处的框架更具体更有效，



希望公约秘书处所制定的框架能够借鉴中国的文件，更加具体化地去讨论如何创

建市场化和社会化的投融资机制，调动更多的社会资本。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筹资问题上，目前比较大的一个不同点，就是发达

国家更强调要去调集私营部门的资金，但发展中国家认为生物多样性工作低收入

低回报，更应依赖财政资金的支持。但财政资金的支持，就目前的数据来讲，只

能支撑生物多样性资金需求的 15%~20%，与整体资金需求相差甚远。所以应该

倡导更好地调动社会资本，发挥市场力量，这是必须要走的一条路。这样的观点

迟早会成为未来推动资本力量参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一个主流思想。我们要创造

更好的投资环境，使那些不管是自愿的还是非自愿的、甚至于是强制的对生物多

样性保护的投资，都能够去有效地去解决问题。这就需要我们像当年在支持应对

气候变化时曾给予很多支持一样，可以想象 20年前如果没有公共财政资金的支

持，去补贴光伏能源、风能技术开发、市场化的转化和应用，人类在应对气候变

化方面就不会有如今的进步和成就。陆地风电以及光伏发电这样的一些技术，已

经基本上达到了与燃煤发电同等的水平，而这个技术成果的实现离不开公共和财

政资金的支撑。生物多样性保护也应该是这样，要把有限的公共和财政的支出用

在刀刃上，用在如何引进更多的市场机制，去激励私营部门参与这些技术的研发

和投资，增加这方面的资金投入。

关于中国政府发起成立的昆明生物多样性基金，我认为，这样一个基金的创

立，想要去整合目前存在的碎片化的资金安排，如果不同的国家做不同的承诺，

也没统一的管理目标和资金使用管理，是行不通的。这些资金虽然做了承诺，但

在使用上一定会出现很多的偏差和漏洞。我们需要去考虑，资金究竟是来源于整

合的资金机制，还是分散的机制，应该有统一的目标原则和机制，同时也应该建

立一套有效的监管和评价体系，确保资金的使用是有效的。

接下来我想谈的，也是一个重要的话题。我现在有一部分工作是给给亚投行、

金砖银行提供专业性的知识和辅助。在工作中我注意到，金融机构，特别是这些

政府间的国际金融机构，都有比较强烈的、积极的意愿参与到全球生物多样性保

护进程当中去，但是他们目前缺少这方面的技术工具。而据我了解，很多环保专

业团体，比如说WWF（世界自然基金会），及其他的一些机构，开发了很多专

业的数据库和工具，但比较遗憾的是，这些已经开发的数据库工具，没有能被很



好地推荐给这些金融机构，让它们能够被纳入到项目筛选评估、设计等等这些实

际的业务流程当中，因此两者之间是脱节的。因此，建立良好的多元化伙伴关系

十分重要。这也就是为什么去年 10月 25号，世界资源研究所以及国际金融论坛

联合其他 40多家金融机构、环保组织、社会组织、科研组织，向全球发出了建

立生物多样性金融伙伴关系这样一个倡议。其目的就是希望结合金融资本与社会

的力量，使他们相互之间能够进行合作和支撑，使资金能够有效的流向生物多样

性保护，使开发过的技术工具、能力建设的方法，能够被有效地推荐给金融机构，

纳入到他们的业务流程之中。这样才能形成一个多赢的、社会化的、多元化的全

民社会运动来共同参与生物多样性保护。

与之相关的我还是想提醒另外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就是目前大家比较关注

和讨论很多的都是应对气候变化的 2050，2060，2070的碳中和问题。有一百三

四十个国家已经做出了碳中和的承诺，都有一定的行动方案和行动计划。其中可

再生能源地开发，包括水电、风电、光伏（太阳能），都将是未来二三十年能源

领域非常热络和巨大的市场开发方向。但是我们需要关注的是具体如何大规模的

去开发所谓可再生能源，或者叫称清洁能源。

我个人目前遇到的和观察的很多问题，就是他们很有可能会带来很多不确定

的生物多样性丧失和破坏的问题，比如说风能发电，可能会对候鸟以及保护地带

来影响。如果海上风电开发可能还会对海洋资源，渔业资源，海生物资源产生一

定的甚至于是灾害性的，不可逆转的生态影响。

所以我觉得《2020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应该强调，在未来应对气候变

化的可再生能源基础设施开发建设当中，如何去兼顾生物多样性保护，要实现双

赢。双方应该是一种协同的关系，而不是一种相对对立的关系。虽然有些项目是

解决了温室气体的减排，但有可能带来的是巨大的生物多样性的丧失和影响。所

以我个人是希望在倡议和建议当中，应该去呼吁相关的这些机构和部门，去关注

应对气候变化的基础设施投资活动。在未来的投资等一系列安排当中，要更加关

注生物多样性保护，不管是通过环境影响评价这个工具，还是其他的工具，去关

注和解决这个问题。

而这个问题的解决仅仅依靠当地受影响老百姓的有限活动是不够的，全球的

和地区的生物多样性保护部门，应该参与到这样的一些基础设施投资活动当中的



咨询及决策当中去，这就需要我们相关的金融机构去进一步开展与生物多样性保

护有关的活动，因为它的专业性太强，很多受教育程度不高的弱势群体和老百姓

难以去回答和解决生物多样性保护丧失这些敏感的科学问题，这就需要我们专业

的部门，专业的人员能够有效的参与到金融机构，去进行有关生物多样性保护丧

失和破坏的基础设施投资项目的决策当中去。

基于以上考虑，希望我们在建议中去有重点的呼吁一下这个要求，因为这个

可能会带来事半功倍的效果。如果未来让金融机构在投资流程当中去关注和注意

解决问题，它可能会帮助我们实现减缓生物多样性丧失的目标。否则，一方面我

们解决了气候的问题，一方面我们又造成了新的生物多样性的问题，所有的人都

不希望看到的这个结果，特别是关注生物多样性的这些公民团体和社会组织。


